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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補助辦理 

建構性別暴力領航社區服務方案 

壹、計畫緣起         

性別暴力係指因任何性別不平等而產生的各式暴力行為，形式包括了肢體傷

害、精神威脅、強迫或任意剝奪自由等，早期關注於女性受到的暴力威脅，包括：

親密關係暴力、性侵害、性騷擾等，但隨著兩性、同性、跨性別議題逐漸受到社

會認知與關注，「性別暴力」的議題，也從關注女性受害者擴及到男性受害者，

甚至同志或跨性別暴力的問題。 

性別暴力有關之家庭暴力、兒少保護以及性侵害案件逐年成長，然而暴力不

論程度大小、形式樣態對於曾受到暴力傷害的被害人而言，對其一生恐都產生嚴

重的影響，而以暴力處理問題的錯誤行為模式，甚至會透過模仿學習而在代間循

環。 

對於正在遭受暴力的被害者而言，有人挺身而出，適時打斷劍拔弩張的情境，

或及時通報相關單位，都能使得暴力傷害減低，避免亡羊補牢、無法挽回的情事

發生；而對於長期受暴，卻不敢聲張，或無能力求助的被害者而言，有人適時的

通報，能夠協助其有機會脫離受暴的環境。另外，對於曾遭受暴力，正邁向復原

的受害者而言，身邊親友、鄰里的正向鼓勵、支持、與接納，更是助其復原的重

要助力。 

因此，不論是受暴中、長期受暴者，或者是受暴復原中的個案，都極需要其

所生活周遭環境的社區鄰里多一點的關心與協助，才能使暴力被重視與制止。然

而目前社會中對於性別暴力議題仍存在許多傳統觀念、迷思、冷漠，甚至是默許。

這些觀念需要被翻轉，透過社區鄰里中正視性別暴力問題，並一致的認為其為不

對的行為，將其化為生活中自然的認知與共識，才能確實消除性別暴力問題，甚

至遏止其在代間循環的功效。因此，本計畫預定於本市各社區中推動性別暴力初

級預防宣導工作，藉由紮根鄰里防暴觀念，建立一個暴力零容忍的健康城市。 

貳、 計畫目的 

一、 透過在地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推動性別暴力初級預防工作，啟發在地

防暴意識。 

二、 建立大眾正確的暴力認知與預防觀念，強化其對暴力覺察敏感度，並

提升通報意願，建立友善且全民反暴之社區環境。 

參、 辦理內容方式  

一、 計畫執行時間：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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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工作項目與補助原則 

依各區域需求以及社區團體能量與資源，以下列二種方式補助在地社區

組織或團體辦理社區初級預防宣導： 

1. 初級預防宣導計畫 

（1） 每案最高補助新台幣10萬元。 

（2） 補助對象：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醫療

機構、慈善事業、宗教、文教基金會或立案之社會團體、學術團體、

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辦理。並以社區內部具備衛生福利部防暴宣

講師或本市防暴宣講人員資格者優先補助，倘社區無防暴宣講師

或防暴宣講人員資格，確有推動防暴宣導需求，將敘明如何連結本

市各防暴宣講師或防暴宣講人員資源後，依本市審查會委員評估

補助該社區辦理。 

（3） 補助項目包含：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講座鐘點費、專家學者

出席費、場地及布置費、印刷費、住宿費、交通費、臨時酬勞費、

膳費、撰稿費、翻譯費、口議費、教材費、資料蒐集費、講座（牌）、

網站建置及設計費、網站管理及維護費、設施設備費、宣導費（不

含宣導品、紀念品）、雜支、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志工服務背

心（每件最高補助160元）。 

（4） 社區依當地特性、暴力結構態樣、待解決之問題等，於家庭暴力防

治、性侵害防治、兒少保護（含兒少性剝削防治）、老人保護、身

心障礙者保護、性騷擾防治等6類主題中，擇定至少2項主題，辦理

有關宣導講座或訓練等，至少辦理5場次。 

（5） 社區應配合國際不打小孩日（4月30日）、家庭暴力防治月（6月），

或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11月25日）等，至少擇定1節日，搭配本

中心宣導活動或由社區主辦該節日宣導活動，至少辦理1場次。 

（6） 社區宣導方式：可採講座、工作坊、彩繪、戲劇演出、宣傳單張、

電子媒體露出等多元方式，考量在地需求及特性規劃辦理各項宣

導、教育訓練及活動，或架設網站宣導，宣導內容應包含澄清社會

迷思、暴力問題本質、求助管道及不責備被害人等訊息，並將宣導

媒材（如：自行拍攝製播影片、戲劇、宣導單張、自製之宣導桌遊、

宣導品、宣導看板、繪畫等）於成果中具體展現。 

（7） 盤點在地防暴網絡資源：盤點當地與暴力防治有關服務資源，如：

派出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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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推派社區人員參與防暴培力課程：社區應推派至少1人參與本中心

或衛福部所辦理之社區初級預防宣講人員相關培訓，或其他暴力

防治相關訓練。 

（9） 配合參與本中心行政輔導與聯繫：社區應配合接受本中心之輔導

訪視，並出席相關聯繫會議或參與本中心或衛福部所辦之街坊出

招防暴創意競賽活動，製作與報告方案執行成果。 

2. 初級預防領航社區方案 

（1） 每案最高補助新台幣40萬元。 

（2） 補助對象：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醫療

機構、慈善事業、宗教、文教基金會或立案之社會團體、學術團體、

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辦理。並以社區內部具備衛生福利部防暴宣

講師或本市防暴宣講人員資格者優先補助，倘社區無防暴宣講師

或防暴宣講人員資格，確有推動防暴宣導需求，將敘明如何連結本

市各防暴宣講師或防暴宣講人員資源後，依本市審查會委員評估

補助該社區辦理。 

（3） 補助項目包含：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講座鐘點費、專家學者

出席費、場地及布置費、印刷費、住宿費、交通費、臨時酬勞費、

膳費、撰稿費、翻譯費、口議費、教材費、資料蒐集費、講座（牌）、

網站建置及設計費、網站管理及維護費、設施設備費、宣導費（不

含宣導品、紀念品）、雜支、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志工服務背

心（每件最高補助160元）。 

（4） 社區依當地特性、暴力結構態樣、待解決之問題等，於家庭暴力防

治、性侵害防治、兒少保護（含兒少性剝削防治）、老人保護、身

心障礙者保護、性騷擾防治等6類主題中，擇定至少3項主題，辦理

有關宣導講座或訓練等，至少辦理15場次。 

（5） 社區應配合國際不打小孩日（4月30日）、家庭暴力防治月（6月），

或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11月25日）等，至少擇定2個節日，其中

1個節日可搭配本中心宣導活動於社區宣導，另1個節日由社區主

辦該節日宣導活動。 

（6） 社區宣導方式：可採講座、工作坊、彩繪、戲劇演出、宣傳單張、

影片賞析、電子媒體露出等多元方式，考量在地需求及特性規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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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項宣導、教育訓練及活動，宣導內容應包含澄清社會迷思、暴

力問題本質、求助管道及不責備被害人等訊息，並將宣導媒材（如：

自行拍攝製播影片、戲劇、宣導單張、自製之宣導桌遊、宣導品、

宣導看板、繪畫等）於成果中具體展現。 

（7） 連結鄰近社區領航行動：申請單位應主動邀請或連結至少5個社區

（含本身共6個社區共同推動）參與暴力防治工作，可邀請所連結

社區之單位幹部或成員參與所辦理各項宣導、教育訓練或活動，並

提供經驗分享，提升其他社區參與意願，與協助其推動預防宣導工

作。 

（8） 培力社區人員防暴知能：應連結與宣導主題相關專家學者或實務

工作者，對於單位內部幹部或當地民眾，至少辦理2場次以上之宣

導或教育訓練，協助建立正確的暴力防治觀念，並應推派至少1名

參與本中心辦理暴力防治相關訓練，以及防暴宣講人員或衛福部

防暴宣講師相關培訓。 

（9） 建立在地防暴網絡資源：盤點連結當地與暴力防治有關之公、私部

門服務資源，包含：派出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醫療衛生單位，建立聯繫合作機制，以適時協助通報

轉介等。 

（10） 配合參與本中心行政輔導與聯繫：社區應配合接受本中心之輔導

訪視，並出席相關聯繫會議或參與本中心或衛福部所辦之街坊出

招防暴創意競賽活動，製作與報告方案執行成果。 

肆、 申請方式與應備資料 

申請單位應填具申請表1份(附件1)、計畫書1式2份(計畫內容請依附件2

格式撰寫)，送社會局家防中心彙辦。 

伍、 審核及補助 

由社會局家防中心就計畫內容進行審查，並依審查結果擇優核予補助。 


